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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工程学院关于印发

《领导干部值班制度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部、处及直属单位：
《黑龙江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值班制度（修订）》经2023年第十九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15日

	黑龙江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15日发出


黑龙江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值班制度

（修订）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全方位管理，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，为师生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环境，同时为加强值班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、安全意识和服务意识，充分发挥值班工作在保障应急联络、应对紧急情况、处置突发事件方面的重要作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修订本制度。

一、值班人员范围
学校值班工作由校级领导，处级干部、学团干部、保卫干部等共同承担。本制度适用于校级领导、处级干部的值班工作，学团、保卫等干部的值班制度参照本制度修订。
二、值班人员管理

1.党政办公室负责编排学校领导带班表及处级干部值班表，学团、保卫等干部值班表由相关部门负责编排，每月28日前报党政办公室，统一公布。
2.常规工作日，每日安排1名校级领导带班，1名处级干部在岗值班；公休日及节假日（含寒暑假），每日安排1名校级领导带班，2名处级干部在岗分值白班和夜班。原则上安排处级女干部值白班。

在事关安全稳定的特殊敏感时期，学校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另行安排。

3.值班时间不得随意变动，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变动时，由当值干部自行协调处级干部调班，经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审批，并至少提前一天报党政办公室备案。

节假日（含寒暑假）及特殊敏感时间段原则上不得请假，如有特殊情况，每月20日前由本人申请，经党政办公室主管校领导审批后，报党政办公室备案。

4.党政办公室负责对处级干部值班情况进行检查，每月定期通报检查结果。对脱岗、漏岗的值班干部给予通报批评；对脱岗、漏岗期间造成影响或损失的，视情况给予值班干部行政处分、扣发2-10个月的个人校内岗位津贴，并根据相关规定进一步追究责任。
三、值班人员职责
1.当值期间，带班校级领导主持全天工作，并对学校一切情况及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负总责。

2.当值期间，值班干部要对教育、教学、管理、安全、保卫、偶发事件等日常工作进行总协调，会同相关部门对学校重点部位进行重点巡察，发现问题及时向带班校领导汇报，请示处理意见，做应急处理，并通知党政办公室和相关部门。
3.当值期间遇到各种急电、急件及急办事项，值班干部应及时向带班校领导或有关领导及部门报告。
4.当值期间一旦发生突发事件，值班干部必须按《黑龙江工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》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置，并及时向带班校领导汇报。

5.值班干部要认真、详细地做好值班记录，遇突发事件或急办事项要将处置情况在“值班记录”中登记备案。
6.值班干部必须严格履行岗位职责，遵守值班时间，按时交接班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脱岗，不漏岗，不在值班期间从事扑克、麻将、网络游戏、饮酒、电话聊天等与值班无关的事情。

7.值班干部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和党的保密纪律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值班时获悉的有关涉密信息。
8.值班干部要保证通讯畅通，并了解和掌握带班校领导的通讯方式。

四、值班时间及地点
1.值班时间为非工作时间，即周一至周五16:30－次日8:00；公休日及节假日（含寒暑假）分白班和夜班，白班为8:00－16:30，夜班为16:30-次日8:00。
2.值班地点为教学办公楼303室，电话：0451-88028281，0451-57673470。

五、学校要为值班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。

六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原《黑龙江工程学院领导干部值班制度（修订）》（黑工程院发〔2019〕26号）同时废止。 

附件：1.干部值班工作流程图

     2.干部值班调整申请表

干部节假日（寒暑假）值班请假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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